
工业用地投资发展监管协议

甲方:丕纟凵姐虹昊区必土山虬血

乙方:

为进一步提升工业项目质量和水平,促进土地节约集约

利用,甲 乙双方依据项目评审内容及挂牌文件要求,达成本

监管协议。

一、地块基本情况

出让合同编号:

地块规划编号: XDG(XQ)-2023-38
口

万

土地位置:逝玉塑』鲤M红山趾L墨Ⅺ 壅日莹豇立止

土地用途∶工业用地

土地面积 (平方米 )∶ 1522⒎ 3

建筑容积率: )1.6

准入产业类型:厶连屋型丝包型回生扯造

项目总投资额 (万元 )∶ 31183.9日

项目在 2025年 12月 31日 之前投产,在 2027年 12月

31日 之前达产。

二、基本要求

(一 )甲方有权核验乙方建设项目的亩均税收、亩均销

售收入等事项落实情况,经核验乙方未能达到本协议所约定



要求的,甲方可按照本协议约定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。

(二 )甲 方有权就乙方建设项目履行本协议的实际情况

以及核验结果向无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交具体建议 (包

括有关情况说明 )。

(三 )乙方遵守本协议约定的土地使用各方面的要求,

开工、竣工、投产、达产等情况应以书面形式及时函告甲方 ,

主动配合甲方的监管,提供相关资料。由于乙方的原因导致

本协议相关要求无法认定的,视为未达到协议要求,甲方可

以按照本协议约定追究乙方违约责任。

三、工业项目监管内容

(一 )乙 方 取 得 的 上 述 工 业 用 地 用 于

年产 25z二奎蓝L显L匮苤邑直茔L垒血血件哑~旦的建设。如需变更 ,

需要书面报经里左 同意。

(二 )投资规模。乙方项目总投资额不低于 3日 183.91万

匹 ,固定资产总投资不低于 2220⒊39万元,投资强度不低

于 97⒊ 8万元/亩 。

(三 )产 出效益。乙方确保本建设项目在交地后 4年 (即

2027年 12月 31日 前 )亩均税收不低于人民币105.3万元 ,

亩均销售收入不低于 1907.9万 元。

(四 )注册资本。乙方确保注册资金达到 2000万元。

(五 )环境影响。乙方须按照建设项目有关环境保护的

法律、法规和规章执行,防控环境污染。在地块建设用地使



用权收回前,乙方须进行土壤检测和评估,如检测和评估不

合格,乙方须负责土壤修复并承担全部修复费用。

四、监管工作程序

(一 )乙方须在本协议约定的达产日期之后一个月内,

向甲方申请达产认定,并配合里工左开展达产认定工作。

(二 )本建设项目上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使用期限

届满一年前,乙方需要继续使用本合同项下地块的,需 向里

左申请到期评估考核。

五、违约责任和本协议的终止

(一 )本建设项目亩均税收低于本协议约定的最低标准

的,乙方须按照实际亩均税收与约定的亩均税收的差额,核

算总税收差额,以违约金的形式缴付给甲方。

(二 )本建设项目总投资额、固定资产总投资低于本协

议约定的最低标准的,乙方须按盟皇业i茎凼业型生生立堕坐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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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本建设项目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提前终止的,本

协议自动提前终止。

(四 )本协议提前终止的,地上建筑物、构筑物及其附

属设施由甲方按照无锡市区拆迁标准补偿;但地上建筑物、

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其他协议已经获得

补偿的,则 乙方不能要求甲方再给予任何补偿。

(五 )本建设项目上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到期乙方不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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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期,或 乙方要求续期经考核不达标确定不续期的,无偿收回

建设用地使用权,地上建筑物、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甲乙双

方同意按照本条第 1项 约定履行 :

1、 由甲方收回地块上建筑物、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 ,

并根据其残余价值,给予乙方相应补偿 ;

2、 由甲方无偿收回地块上建筑物、构筑物及其附属设

施 ;

3、 由乙方移动或拆除地上建筑物、构筑物及其附属设

施。

(六 )乙方依据本协议承担违约责任,不影响无锡市自

然资源和规划局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和本建设项目土地使用

权出让合同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。

六、争议解决方式

凡因本协议引起的任何争议,由双方协商解决,如协商

不成的,任何一方均可向无锡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。

七、合同效力

(一 )本协议一式四份,具有同等法律效力,甲方执两

份,乙方和自然资源规划部门各执一份。

(二 )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(三 )本协议其他未尽事宜,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,

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,补充协议与本协议书具有同等法律效

力。



八、本协议于

省无锡市签订。

甲方 (

)~L
冫立(

年
曰

用 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

乙方 (盖章 )

法定代表人 (签字 ):

委托代理人 (签字 )∶

年 月 日

委


